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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CC12-2024-0003

温 州 市 财 政 局
温 州 市 公 安 局
温 州 市 民 政 局
温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温 州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文件

温财行〔2024〕8 号

温州市财政局等5部门关于印发《温州市区试点
使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非机动车

案件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鹿城区、瓯海区、龙湾区财政局、公安分局、民政局、卫健委、

医保局，海经区相关单位：

现将《温州市区试点使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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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案件实施方案（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温州市财政局 温州市公安局 温州市民政局

温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温州市医疗保障局

2024 年 8 月 1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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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区试点使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垫付非机动车案件实施方案（试行）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省财政厅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

理工作会议精神，试点打造“强城行动”惠民成果，稳步提升温

州市区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道交基金”）使

用效能，根据《浙江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浙

政办发〔2022〕77 号）和《关于同意开展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

助基金垫付非机动车案件试点工作的函》（浙基管函〔2024〕3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市本级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紧紧围绕“强城行动”主题，积极探索市本级道交基金垫付

非机动车案件领域应用，持续深化“浙里垫付”数字化场景应用，

实现市本级非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救助基金业务受理、垫

付、追偿，开创业务办理“有温度”、民生安全“有保障”、追

偿核销“有理据”的良好局面，切实发挥“救命钱”在民生领域

救急、维稳、兜底作用，为“强城行动”和平安温州发展贡献基

金力量。

二、试点范围

温州市区（鹿城区、瓯海区、龙湾区、市级功能区）区域内

发生的非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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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职责

市财政局作为牵头单位，负责政策制定和政策解读，协调部

门间联络相关事宜，指导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开展业务；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部门负责非机动车案件垫付业务的发起、

通知，协助道交基金管理机构开展业务；

市民政局负责指导殡葬服务机构做好受害人的殡葬服务；

市卫健委负责指导市区医疗机构业务，负责抢救费用必要性

审核，协助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开展业务；

市医疗保障局负责指导医保经办机构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和浙江省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

务项目目录等，协助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对医疗机构提供的抢救费

用清单进行审核确认。

遇有特殊或重大情况，需要商议审定，按照《温州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温州市区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工作会商机

制的通知》（温财行〔2023〕14 号）文件精神执行。

四、非机动车案件垫付

（一）开通条件。

非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导致受害人受伤或死亡，暂无能

力支付相关费用，经交管部门认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垫

付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全部抢救费用：

1.受害人伤情危急，需紧急医疗救治的；

2.肇事车辆逃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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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特殊情况。

（二）费用限额。非机动车抢救费用垫付限额为 10 万元，

一般垫付受害人自接受抢救之时起 7 日内的抢救费用；超过 7 日

的由医疗机构出具书面说明报主管部门审批后报救助基金管理

机构备案。特殊情况需突破限额的，由财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商

议审定。

（三）受理材料。

1.“一证”：事故相关人员身份证明，由受害人近亲属或法

定代理人上传或由交管部门协助上传系统；

2.“一表”：《非机动车垫付业务认定表》，由交管部门负

责出具并上传；

3.“一书”：事故双方《承诺书》，交管部门引导事故双方

填写后上传；

4.其他佐证材料：保险相关材料由被保险人提供，交管部门

协助上传，涉及医疗申请材料由医疗机构负责上传。

（四）业务流程。

1.垫付通知书发起。交管部门在《非机动车垫付业务认定表》

上出具意见，由其发起垫付通知，并上传认定表至“浙里垫付”。

2.“浙里垫付”平台抢救费用垫付审批流程依次为受害人近

亲属或法定代理人提出申请、交管部门认定并发起垫付通知、医

疗机构提交费用垫付申请、卫健部门审核、医保部门审核（超 7

日或 5 万元以上时）和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审核并垫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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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浙里垫付”平台丧葬费用垫付审批流程依次为受害人近

亲属或法定代理人提出申请、交管部门认定并发起垫付通知、殡

葬机构提交费用垫付申请、民政部门审核和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审

核并垫付。

五、工作要求

（一）规范协同。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力求服务便捷、高效。

（二）数字便民。鼓励依托“浙里办”平台开展业务申请办

理，让群众办事“免跑腿”。确需线下专席办理的，遵循“最多

跑一次”原则，依托信息平台数据代跑或让群众“少跑路”。

（三）把控风险。救助基金属于垫付性质，非机动车垫付业

务资金总额以省财政厅备案批复限额为准。相关部门应及时告知

事故双方垫付政策、偿还义务，积极引导赔偿义务人承担责任，

并应按规定核清案情、伤情和保险情况，为后续追偿工作争取主

动，在救急帮困同时兼顾财政资金安全。

六、附则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结束。

附件：1.《非机动车垫付业务认定表》

2.《承诺书》

3.非机动车抢救费用垫付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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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非机动车受害人救助业务认定表

编号： XX 大队〔20XX〕XX 号

时间： 年 月 日

受害人

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

性别 联系电话

户籍所在地 现住址

申请人

信息

如申请人非受害人本人则填写下列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

性别 联系电话

与受害人
关系 现住址

申请理由

本人申明：作为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申请人，如存在提供虚假

材料骗取救助基金行为的，我愿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画押）：

审核

意见

办案

大队

填写

符合情形

该案符合《温州市区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

基金试点垫付非机动车案件实施方案》载明情形：

受害人伤情危急，需紧急医疗救治；

肇事车辆逃逸；

其他特殊情况（需报联席会商机制会议研

究）。

（盖章）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两份，完成审批后，办案单位留存 1份，救助基金管理机构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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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承诺书

年 月 日， （当事人）在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经申请，温州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

称道交中心）拟为案件号温州抢（丧）〔 〕 号事故伤员垫付抢救费用。

各方事故当事人自愿承诺：今后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处理本次交通事故的赔偿事

宜，各方均同意优先偿还道交中心的垫付款。在偿还道交中心的垫付款后，各方当事

人不得就该部分款项再向事故责任人主张权利。

承诺人签名押印： 手机：

身份证： 日期： 年 月 日

※温馨提示※

一、道交中心为您垫付的费用,依法享有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的权利。

二、本次事故结案时,请将偿还的垫付费用转入指定的银行账户。

银行户名：温州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救助基金特设专户

开户行： 浙商 银行 温州 分行；账 号：3330020010120100239073

逾期未还的，我单位根据《浙江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浙政

办发[2022]77 号）相关规定，依法进行追偿。如有问题请咨询温州市道路交通事故社

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

联系人：周老师、厉老师 电话：88595115、13587699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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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健委对需要超
7日费用和情况

进行审核

附件 3

非机动车抢救费用垫付流程图

备注：申请救助人环节采用虚线框标识。

办结

非机动车
抢救费用
垫付通常
不超过10
万元，特
殊情况需
超过10万
元的，由
主管部门
提请联席
会商机制
会议研究
审定。审
核 不 通
过，备注
理由后回
退。

群众提交事项申请 群众“浙里办”提交事项申请

医疗机构抢救结束提交结算
抢救费用垫付申请

告知原因

不超过5万或抢救未超7日

初审不通过

基金中心审核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垫付
医保经办机构

再出具审核意见

5万以上且抢救时间超7日

会商机制讨论研究（特殊情况）

办案单位在《非机动车垫付业务认定表》上出
具意见，发起垫付通知并提交认定表上传“浙

里垫付”系统

办案单位在处理事故 3 个工作日内审查非

机动车受害人抢救费用垫付申请条件

办案单位发起垫付申请通知书告知基金中

心、医疗机构授权开启绿色救治通道

特殊情况需开通救助的，由交管部门提请领导

小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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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浙江省财政厅，市农业农村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温州监管分局，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8 月 1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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